“村民委员会”变“黑社会”说明基层权力监管有盲区
           余孝安/文
[bookmark: _GoBack]近日，历经一年多侦办和一周庭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3·15”涉黑案日前一审宣判，32名被告被判处25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在这32名被告中，既有前后两任村支书，也有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成员和村组队长（6月16日《瞭望周刊》）。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成员和村组队长是通过支部大会和村民选举产生的，并且是过半数以上同意通过，才能当选举，如果在选举时都存在德勤能绩方面的问题，可能存在弄虚作假，贿选等问题，事实确实如此，2006年，纳金宝参选村支书，采取请客、送礼、威胁等手段为自己拉票。“他派人在队上挨家挨户给村民送钱、送烟拉选票。”如果是在任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说明监管有问题，从案件查明的事实看，系过去10多年里，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大新村村两委这个管理村里事务的基层组织逐渐蜕变成为一个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诸毒俱全的黑社会组织。以上事实表明，该基层组织的产生与运行存在选举机制与监督管理的问题。
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大新村村两委存在的问题，就全国范围来看，并非个案，其他一些地方基层组织也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只是程度不一样，村官行贿受贿，开设赌场，倒卖集体土地，贪污挪用救灾款物等犯罪问题，时有发生，只是没有文中那么严重到明目张胆，胆大包天公然侵犯破坏群众、集体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公共秩序的程度，以上出现的问题告诫相关部门，是时候，总结教训将基层政权建设纳入一个规范化建设的法治轨道了。对于基层组织建设笔者建议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强化基层党员党性教育，提高其政治担当能力。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无论身处何地，都是一名具有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先进分子，没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特别是在农村的基层党员，应当认识到这一点。生活与工作中应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在政治上要保持高度警惕性，防止在支部大会选举中，个别有问题的党员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混进支部委员会，窃取党内职务，假公济私，搞权力交易，对于被选入的党员干部，要发扬民主精神，开好民主生活会，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监督其履行党员义务，履行规章制度，防止蜕化变质。
第二严格执行选举法，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民主性。在选举村民委员会的过程中，相关组织部门，要走群众路线，多听听群众对候选人的政治能力评价，个人能力评价，决策能力评价，个人道德水平评价，对于不同的评价要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实存在严重问题的候选人，要向选民讲清楚其存在的严重问题，防止其通过非法手段当选，或者蒙混过关，成为害群之马。
第三对于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成员要进行培训教育。村民委员会是群众的自治组织，自治并非法外之地，而是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强化对其法治教育是培训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次政策执行能力培训，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都应当是培训的重要内容，村里的经济发展规划等也应当属于培训内容。
第四地方政府与党委要组织村民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进行动态监督。村民委员会成员履行义务情况怎么样，群众满不满意，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群众的监督也是有力的，因此要敢于发动群众对其进行监督，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部门要进行走访调查，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要依法进行处理，应当罢免的，要根据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罢免，需要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的，要及时移送。属于民事纠纷的，告诉相关权利人按照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由民事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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